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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地点：广州保税区保盈南路22号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红星先生

5、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8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72,274,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64.024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共8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050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2,

057,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63.973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

理人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本总额的0.0509%。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82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21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0509%。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2,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2%；反

对2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2124%；反对2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106％；弃权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770％。

2、《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272,247,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

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弃权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8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5808%；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9409％；弃权9,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4783％。

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272,247,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

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4,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8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5808%；反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172％；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6020％。

2.03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272,247,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

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4,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8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5808%；反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172％；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6020％。

2.04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72,247,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

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4,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8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5808%；反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172％；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6020％。

2.05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272,247,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

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89,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5346%；反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172％；弃权14,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6482％。

2.06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272,246,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

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5,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89,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2576%；反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172％；弃权15,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9252％。

2.07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272,247,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

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4,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8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5808%；反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172％；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6020％。

2.08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272,247,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

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4,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8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5808%；反对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172％；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6020％。

2.09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72,247,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

对1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11,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8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5808%；反对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0175％；弃权11,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4017％。

3、《关于公司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

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3509%；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4635％；弃权6,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1856％。

4、《关于公司申请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

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3509%；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4635％；弃权6,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1856％。

5、《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49,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9%；反

对1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1,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8.5503%；反对1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2641％；弃权6,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1856％。

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

对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3509%；反对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1865％；弃权7,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4626％。

7、《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1,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8%；反

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4,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9.7507%；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4635％；弃权8,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7858％。

8、《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

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9、《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

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3509%；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4635％；弃权6,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1856％。

10、《关于增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

对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3509%；反对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1865％；弃权7,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4626％。

11、《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1%；反

对1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12、《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发行H股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3,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反

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5,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3509%；反对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4635％；弃权6,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1856％。

13、《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2,253,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

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9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5355%；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0018％；弃权7,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4626％。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杨蓉律师、李慧敏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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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3座5楼运营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聂鹏举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

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5年4月30日，股东聂鹏举先生提请公

司董事会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

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事项符合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6,467,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49.46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4,164,3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的49.08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02,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0.371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03,0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的0.37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02,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的0.3716％。

3、出席/列席会议人员

董事：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杜建铭、徐开兵

监事：蒋耀钢、刘辉、曾利刚

董事会秘书：宋子凡

高级管理人员：聂鹏举、宋子凡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王彩章律师、季俊宏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 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90,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4％；反对48,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弃权1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79,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反对5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弃权13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75,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4％；反对62,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1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4％。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74,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反对59,6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弃权1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0,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469％；反对59,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13％；弃权1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18％。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蒋耀钢、曾利刚、刘辉、莞香资本私募证

券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莞香葆春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0,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188％；反对89,5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95％；弃权1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0,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188％；反对89,5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95％；弃权1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17％。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莞香资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深圳）有

限公司－莞香葆春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31,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316％；反对82,8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63％；弃权1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4,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664％；反对82,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86％；弃权1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5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6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7％；反对57,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1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2,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074％；反对57,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7％；弃权1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3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蒋耀钢、曾利刚、刘辉、莞香资本私募证

券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莞香葆春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2,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40％；反对73,9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22％；弃权13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2,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40％；反对73,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22％；弃权13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3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80,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0％；反对4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弃权1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6,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805％；反对4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81％；弃权1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14％。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李花作为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62,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2％；反对64,9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1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8,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117％；反对64,9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8％；弃权1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65％。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李花作为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72,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5％；反对58,8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8,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459％；反对58,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69％；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72％。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李花作为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74,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反对55,8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弃权1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0,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371％；反对55,8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66％；弃权1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63％。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256,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对70,3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弃权1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2,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740％；反对70,3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9％；弃权1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01％。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王彩章、季俊宏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 （深圳） 事务所关于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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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力尔”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经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17名激励对象第二个

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121.0104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745元/股。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

5月16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股份总数预计将

由620,800,887股变更为744,961,064股，公司注册资本预计将由人民币620,800,887元变更为人民币

744,961,064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预计将由744,961,064股变更为743,750,960股，公司注册资

本预计将由人民币744,961,064元变更为人民币743,750,96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5日披

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

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

债权人，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有权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

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

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17日（含）至2025年6月30日（含），每日8:30一11:30、13:30一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3

座5楼科力尔证券事务部。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子凡、李花

邮政编码：518057

联系电话：0755-81958899-8136

传真号码：0755-81858899

电子邮箱：stock@kelimotor.com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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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回购股份数量合计为370,000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变更为1,004,821,310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

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17日至2025年6月30日，9:30-11:30，13:30-16: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

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何彤彤

邮政编码：518102

联系电话：0755-29977586

电子邮箱：npx002215@126.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

样。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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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5年4月25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2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76,540,452股，占本公司股

本总额的37.4596％。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37,022,47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3.52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9,

517,97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931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柏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

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

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75,834,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6％；反对69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7％；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3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2197％；反对6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8％；弃权10,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75,834,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6％；反对69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5％；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3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2202％；反对6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30％；弃权10,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375,834,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6％；反对69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7％；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3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97％；反对6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8％；弃权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4、《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75,834,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4％；反对69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7％；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33,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85％；反对6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8％；弃权1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375,763,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7％；反对76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6％；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863,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06％；反对7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39％；弃权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75,745,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0％；反对76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弃权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845,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57％；反对7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19％；弃权2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375,642,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15％；反对799,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3％；弃权98,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42,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49％；反对79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64％；弃权98,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向银行申请融资的议案》

同意375,598,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8％；反对87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6％；弃权65,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698,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236％；反对87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99％；弃权65,99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修订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372,034,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34％；反对4,476,4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8％； 弃权29,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134,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339％；反对4,476,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27％；弃权29,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4％。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75,862,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8％；反对650,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2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61,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886％；反对6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15％；弃权2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9％。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38,823,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95％；反对78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18％；弃权3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823,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95％；反对7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18％；弃权3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375,732,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5％；反对775,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1％；弃权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832,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24％；反对7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4％；弃权3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3、《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375,824,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0％；反对68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924,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950％；反对6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4％；弃权27,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6％。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375,603,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0％；反对90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0％；弃权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02,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52％；反对9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91％；弃权3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5、《未来三年（2025年一2027年）股东回报计划》

同意375,768,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1％；反对72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868,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32％；反对72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93％；弃权4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5％。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1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375,79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8％；反对688,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弃权61,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890,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082％；反对6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4％；弃权61,59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陈本荣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327� � � � � � � �证券简称：福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9

转债代码：113672� � � � � � � �转债简称：福蓉转债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胡俊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51,30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10%；常务副总经理何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47,7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04%；财务总监肖学东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97,6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5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原因， 上述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遵守窗口期不得进行交易等相关规定），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974,1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268%），且分别不超过个人各自持股总数的25%。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胡俊强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851,305股

持股比例 0.241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95,861股

其他方式取得：855,444股

股东名称 何毅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847,791股

持股比例 0.110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56,047股

其他方式取得：391,744股

股东名称 肖学东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197,612股

持股比例 0.155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26,057股

其他方式取得：671,55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胡俊强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62,82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60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62,82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何毅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11,94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7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11,94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肖学东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99,4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9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99,4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1）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本人将及时向发行人申报所持有的志

盈投资/和盈投资的财产份额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所持有的志盈投资/和盈投资的

财产份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志盈投资/和盈投资财产份额的25%。

（2）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3）在志盈投资/和盈投资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如因志盈投资/和盈投资解散而需将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由间接持有变更为直接持有的， 本人确认仍将按上述承诺确定的原则遵守并执

行锁定承诺及减持安排。

（4）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上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减持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在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减持规定实施减持计划，同时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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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双大道二段5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8,468,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61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景忠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141,741 99.9445 253,173 0.0430 73,186 0.012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141,431 99.9445 253,173 0.0430 73,496 0.0125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085,341 99.9350 305,273 0.0519 77,486 0.013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104,641 99.9382 285,773 0.0486 77,686 0.0132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812,561 99.8886 577,853 0.0982 77,686 0.0132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146,631 99.9454 243,673 0.0414 77,796 0.0132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绩效考核结果及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021,847 99.9242 342,043 0.0581 104,210 0.017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139,881 99.9442 248,633 0.0423 79,586 0.013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各家银行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801,437 99.8867 552,713 0.0939 113,950 0.0194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各家银行机构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048,605 99.9287 309,045 0.0525 110,450 0.0188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与考核实施细则〉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7,749,177 99.8778 605,523 0.1029 113,400 0.0193

12、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117,931 99.9405 292,373 0.0497 57,796 0.0098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085,027 99.9349 289,923 0.0493 93,150 0.015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绩效考

核结果及年度薪酬的议案》

20,616,007 97.8813 342,043 1.6240 104,210 0.4947

1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各家银行

机构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

20,642,765 98.0083 309,045 1.4673 110,450 0.5244

11

《关于制定 〈2025年度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

酬与考核实施细则〉的议案》

20,343,337 96.5867 605,523 2.8749 113,400 0.5384

12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

20,712,091 98.3375 292,373 1.3881 57,796 0.27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该两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浩、谢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